
 

2018 年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以及一流

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培养更多创新型、紧缺型、复合型国际化人

才，国家留学基金委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留学基金委）2018

年继续实施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以下简称创新项目）。 

第二条  本项目采取各单位先行申报项目，由国家留学基金委

评审确定资助项目；单位按照获批项目及人选条件推荐人选，国家

留学基金委审核录取。不受理个人申请。 

第三条  创新项目面向全国普通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实施。 

第二章  新项目申报及评审办法 

第四条  各单位需结合本单位人才培养规划，统筹研究确定申

报项目，并按照确定的程序和要求提交《项目申请书》及经单位（校

级）主要领导签字的推荐意见。 

第五条  各单位申报项目数量原则上不超过一项。所申报项目

应反映本单位在加强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方面的新思路、新举措，体

现单位特色学科优势，代表单位人才国际合作培养实力与水平。 

第六条  所申报项目应体现如何通过中外合作，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突出人才培养特色；要有明确的问题导向，紧密结合国家战

略、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和“双一流”建设；重点支持服务国家战略、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第十条  各单位于 9 月 30 日前将单位公函、《项目申请书》、

经单位（校级）主要领导签字的推荐意见寄（送）至国家留学基金

委，并将《项目申请书》电子版、双方合作协议中/外文扫描版、

项目管理办法、《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信息采集表》及相

关证明材料以压缩包形式发送至 cxxm@csc.edu.cn。 

第十一条  国家留学基金委于 2017年 10月对申报项目进行评

审，11 月公布获批项目。 

第三章  项目管理 

第十二条  新获批项目执行期暂定三年。对执行未满三年项

目，各单位须逐一进行年度总结并于每年 9 月底前提交至国家留学

基金委。国家留学基金委复核后确定下一年度是否继续资助。  

年度总结应包括人员录取后派出情况（如未执行或执行中遇到

较大问题，需说明主要情况及原因）、派出人员在外学习情况、取

得的初步或阶段性成果、典型事例、项目执行中的主要问题及改进

措施、下一年执行计划等。 

如未按时提交项目执行工作年度总结，或连续两年未派出留学

人员，将终止项目执行。 

第十三条  项目执行三年期满时，各单位须对项目逐一进行项

目总结并提出下一期执行工作计划，并于每年 9 月底前提交至国家

留学基金委。国家留学基金委复核后确定是否继续执行。 



项目总结应包括人员选派情况（每年录取、派出、已回国人数）、

回国人员信息及去向、项目目标完成情况（按照项目预期目标逐一



照协议规定执行。 

对特别领域攻读学位研究生可根据实际情况资助学费，资助标

准及方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  人员选拔及录取办法 

第十七条  各单位须严格按照获批项目及人选条件要求，结合

本单位实际制定具体选拔办法,包括人选条件、评审标准与办法、

工作流程等，并按照“公开”、“公正”的原则进行人员选拔。所有

被推荐人员的确定须通过中外合作双方专家评审。选派办法及选拔

结果均须进行校内公示。被推荐人员经公示后方可提交至国家留学

基金委。对申请学费资助人员，国家留学基金委将统一组织进行专

家面试。 

第十八条  被推荐人员须符合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基本条件要

求：具有中国国籍、热爱祖国，具有良好政治素质、无违法违纪记

录，有学成回国为祖国建设服务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品学兼优，身

体健康、心理健康。 

各类别具体要求参照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国

家公派硕士研究生项目及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访问学者、博士

后项目执行。 

对未能通过 2018 年其它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项目评审人员，如

无特殊情况，不得推荐。 

第十九条  各单位需统一组织被推荐人员于 2018年4月 20-25

日（应于当年派出）和 11 月 20-25 日（次年 5 月底前派出）登陆



国 家 留 学 信 息 平 台 （ http://apply.csc.edu.cn/csc/main/person/login/ 

index.jsf）进行网上报名，并将被推荐人员名单等有关材料提交国

家留学基金委。 

第二十条  国家留学基金委将对各单位推荐人员进行审核及

面试（申请学费资助人员），录取结果分别于 2018 年 5 月和 12 月

公布。 

第六章  人员派出与管理 

第二十一条  2018 年 5 月和 12 月被录取人员的留学资格有效

期分别保留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9 年 5 月 31 日。凡未按期

派出者，其留学资格将自动取消。擅自放弃留学资格者，五年内不

再接受其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申请。 

第二十二条  被录取的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博士生

如赴德语、法语（包括加拿大魁北克省）、俄语、日语、意大利语

及西班牙语国家留学，且工作语言为英语的，须在派出前参加培训

部或各单位组织的对象国语言培训并达到初级水平。 

第二十三条  各单位应指定部门及人员负责派出人员的服务

管理工作。派出前，对留学人员进行行前集训，加强道德、诚信教

育和心理、精神指导，提出明确目标要求。出国后，采取切实措施

加强对留学人员的跟踪、指导，保持定期联系，确保完成既定目标

及计划。回国后，及时对留学人员的成果、效益及问题进行总结并

在其回国后一个月内将相关情况提交国家留学基金委备案。 

第二十四条  其它有关事宜按照国家公派留学相关规定办理。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施行。 


